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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及签字资产评估师 

关于 2018 年度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未达盈利预测的说明及致歉 

 

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林评估”）接受广东宝丽华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新能源”）的委托，为宝新能源受让暨增资

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富海”）股份项目提

供资产评估服务。 

中林评估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东方富海股东全部权益进

行评估，并出具了《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深圳市东方富海投

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所涉及的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书》（中林评字[2017]23 号）。根据相关规定和要求，分别采用收益

法和市场法对东方富海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了评估，经分析判断，采用收益法评

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一、2018 年度盈利预测情况 

根据《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所涉及的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书》（中林评字[2017]23 号），东方富海 2018 年度的预测营业收入为 59,293.76 

万元，预测净利润为 47,989.17 万元。 

二、2018 年度实际经营业绩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9）006155 号），

东方富海 2018 年度实现的营业收入为 30,519.24 万元，净利润为 9,216.54  万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实现金额为 8,984.50 万元，东方富海 2018 年度

实现的净利润未达预测净利润的 50%，实际实现率 18.72%。 

三、2018 年度盈利预测与实际经营业绩差异及原因说明 

（一）东方富海 2018 年实际经营业绩低于盈利预测是由于营业收入及投资

收益低于预测，致使实际利润低于盈利预测。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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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富海 2018 年实现的营业收入为 30,519.24 万元，预测营业收入为

59,293.76 万元，差额为 28,774.52 万元。 

东方富海 2018 年实现的投资收益为 3,252.07 万元，预测的投资收益为

35,220.18 万元，差额为 31,968.11 万元。 

（二）原因说明 

一）2017 年业绩未达标的主要原因 

1、实际营业收入低于预测的原因主要是减持新规导致的业绩奖励收入减少。 

东方富海目前的主要经营业务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通过股权增值退

出和股息的方式为基金赚取收益，东方富海则通过收取相应的基金管理费（通

常为股权投资基金总出资额的 2%/年或 2.5%/年）、业绩奖励（通常为股权投资

基金收益的 20%）以及小部分咨询费收入。 

东方富海 2017 年收入未实现预测的主要原因为奖励收入的大幅下降所致，

直接原因为 2017 年 5 月 26 日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及其配套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及相应实施细则（以下

统称为“减持新规”）中规定：“大股东减持或者特定股东减持，采取大宗交

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 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而基准日有效的《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

告〔2016〕1 号）中，未对大股东减持或者特定股东的大宗交易进行限制，东方

富海原经营计划是按照股票一旦解禁，在有序时间内通过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

的方式进行出售的方式进行考虑的，因此减持新规令东方富海下属基金持有的

上市公司股票无法按原计划出售，从而使东方富海无法获得相应奖励收入，最

终导致东方富海 2017 年业绩承诺未实现。 

2、由于前述减持新规限制，东方富海无法在预计时间段出售其持有的永东

股份股票。截止 2017 年底，东方富海未对其持有的永东股份股票进行出售，因

此该部分股票投资收益无法实现，故而东方富海 2017 年投资收益低于预测投资

收益。 

综上所述，东方富海 2017 年经营业绩未达到盈利预测的主要原因是受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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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限制无法在预计时间段内退出投资项目而导致的奖励收入及投资收益减少。 

二）2018 年业绩未达标的主要原因 

东方富海未提供 2018 年项目投资与退出统计情况，我们无法知悉其与预测

情况的差异。我们根据 2017 年的情况分析判断，其受“减持新规”影响后，经

营计划被打乱，其管理基金的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不能依计划退出，自身报

表所有的投资收益等科目的持股未退出，资金利用效率大幅下降，我们估计现

在的经营情况已经偏离当初的预测。我们在 2017 年的致歉函中也表达了该等影

响是持续性的意见。 

四、评估机构核查意见及致歉 

接到宝新能源转发的经审计后的东方富海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后，中林评估

评估师向东方富海要求查阅东方富海 2018 年有关科目明细账、2018 年项目退出

情况表、2018 年新设基金统计及其更新投资项目统计表等资料，东方富海截止

本致歉函签署前未能提供上述资料。 

经核查财务报表，中林评估认为未达业绩的主要原因为：减持新规的实施

使东方富海投资项目退出时间变长，其取得业绩奖励收入周期亦延长，直接影

响了当期收入；东方富海在政策及整体市场行情发生变化后，出于经营利益最

大化考虑以及不能按照原定计划出售股票资产致使预期投资收益未能实现，最

终导致未达到盈利预测的数值；2017 年有关投资未退出，资金重复利用效率下

降引发 2018 年预测投资收益不达标。上述情况是评估师事前无法获知和预计、

且事后无法控制的，评估师认为减持新规的实施会对东方富海的经营形成持续

性的影响，可能的趋势是收益实现会更平均的展期。但从东方富海的资产规模

及投资项目质量来看，并未出现显著恶化。 

鉴于东方富海 2018 年全年经营业绩净利润未达到预测值，评估机构及评估

师对此深感遗憾，根据《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6 号——资产评估相关事

宜》郑重向广大投资者诚恳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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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及签字资产评估师关于深

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未达盈利预测的说明及致歉》

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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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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